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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政府采购社会代理机构

信用监督管理方案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进政府采购领域信用体系建设,提高政府采购

社会代理机构的工作质量，优化我市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8〕2 号）和

《辽宁省政府采购社会代理机构监督考核办法（试行）》（辽财采

规〔2019〕5 号）（以下简称《代理机构监督考核办法（试行）》

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第二条 本方案所称政府采购社会代理机构（以下简称代理

机构）是指在辽宁省财政厅备案，受沈阳市市本级预算单位委托、

从事政府采购代理业务的社会代理机构。

第三条 代理机构信用监督管理（以下简称信用监督管理）

工作，应坚持依法依规、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廉洁奉公的原则。

第四条 信用监督管理工作采取相关当事人的日常评价管

理、财政部门日常监督管理和年度监督评价管理三方面相结合的

方式。

第五条 信用监督管理周期为一个财政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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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六条 市财政局负责信用监督管理的总体工作，包括信用

监督管理方案的修订、实施、结果公示及应用等工作；负责具体

实施本方案中财政部门的日常监督管理和年度监督评价管理工

作。

第七条 相关当事人（采购人、实质性响应采购文件的供应

商（以下简称供应商）、评审专家）负责对代理机构进行日常评

价管理工作。

第三章 相关当事人的日常评价管理

第八条 相关当事人的日常评价管理是由采购人、供应商和

评审专家对代理机构的代理活动进行评价。

第九条 相关当事人日常评价内容主要包括代理机构在内部

管理、业务操作等执业过程中发生的具体行为情形。

第十条 采购人负责组织相关当事人在辽宁省政府采购平台

进行评价。

采购人根据《沈阳市政府采购社会代理机构代理行为负面评

价清单（采购人评价代理机构）》（附件 3）所列情形进行评价。

供应商根据《沈阳市政府采购社会代理机构代理行为负面评

价清单（供应商评价代理机构）》（附件 4）所列情形进行评价。

评审专家根据《沈阳市政府采购社会代理机构代理行为负面

评价清单（评审专家评价代理机构）》（附件 5）所列情形进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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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每个项目评价一次，评价结果确认后，不得修改。

第十一条 相关当事人日常评价结果由采购人、供应商、评

审专家日常评价三部分组成，年度评价结果为各相关当事人对代

理机构在财政年度内代理的所有市本级政府采购项目评价算术

平均值。

第十二条 相关当事人日常评价管理结果在下一财政年度初

在辽宁省政府采购平台公示。

第四章 财政部门的日常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财政部门日常监督管理是市财政局根据采购项目

投诉、举报、信访、审计及监督检查等涉及代理机构代理行为进

行监督评价。

第十四条 财政部门日常管理内容为代理机构是否存在政府

采购法律、法规规定的违法违规情形和《代理机构监督考核办法》

中所列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记分情形。

第十五条 市财政局根据采购项目投诉、举报、信访、审计

及监督检查等情况，启动日常监督管理程序，对存在政府采购法

律法规规定的违法违规行为或《代理机构监督考核办法（试行）》

记分行为，进行相应处罚，并按照“驾照式”管理方式记相应分

值。

第十六条 市财政局对代理机构的行政处罚，应按规定在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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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省政府采购平台实时公示，并同步在信用中国（沈阳）公示，

实现与其他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对代理机构的记分情况，在辽

宁省政府采购平台实时公示，对于 12 个月内记满 12 分的代理机

构，应按照《代理机构监督考核办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五章 年度监督评价管理

第十七条 年度监督评价管理是由财政部门组织，按照财政

部关于代理机构监督评价总体部署实施。年度监督评价采用书面

审查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式，形成监督评价工作情况报告。

第十八条 年度监督评价管理内容按照从业人员数量，分为

成长型评价（从业人员 50 人以下）和综合型评价（从业人员 50

人及以上），主要包括企业基本情况、企业业绩与人员情况、企

业管理情况、企业失信与处理处罚情况（详见附件 1、2），如财

政部监督评价内容调整，年度监督评价管理将按照其调整内容进

行。

第十九条 对于年度监督评价管理结果，市财政局将根据上

级部门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适时公示、合理利用。

第六章 管理结果综合应用

第二十条 市直各预算单位在实施政府采购项目时，应综合

考虑代理机构的行政处罚情况、记分情况和监督评价结果选择诚

信执业、高效执业的代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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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方案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各区、县（市）财政部门可结合实际情况参照

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附件：1.沈阳市政府采购社会代理机构年度评价指标体系

（成长型）

2.沈阳市政府采购社会代理机构年度评价指标体系

（综合型）

3.沈阳市政府采购社会代理机构代理行为负面评价

清单（采购人评价代理机构）

4.沈阳市政府采购社会代理机构代理行为负面评价

清单（供应商评价代理机构）

5.沈阳市政府采购社会代理机构代理行为负面评价

清单（评审专家评价代理机构）


